100年全國聽障田徑錦標賽 競賽規程
一、主    旨：
（一）為提倡田徑運動技能，發掘培育聽障者人才，提昇競技水準，使聽障者能全面投入運動，營造健康的身心。 
（二）預為我國參加聽障奧運會與世界聽障田徑錦標賽儲備國手人才，為我國在國際賽會上爭光。
二、指導單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四、協辦單位：中華民國田徑協會、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五、競賽日期：中華民國100年11月20日（星期日），上午8時30分報到領取秩序冊，8時50分開幕，9時開始比賽。

六、競賽地點：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田徑場（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7號）

七、參賽資格：
（一）中華民國國民，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聽障者，優耳聽力55分貝以上，皆可報名參加。 
（二）有心臟病、高血壓病史，或身體不適者，請勿報名參賽。
八、報名手續：
（一）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00年11月7日（星期一）下午5時止截止報名。
（二）報名地點：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10363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5號2樓214室）
      聯絡電話：02-25974352，聯絡傳真：02-25970472、25974353。

      本會電子信箱：deaf.sports@msa.hinet.net。本會網站:http://deafsports.org.tw/。
（三）報名費用：免費。
（四）報名項目：每人最多只能報名3項(如附表)
  1、男子項目：
  （1）田賽：跳高、跳遠、鉛球（16磅）、標槍（800公克）鐵餅（2kg）、鏈球（16磅）
  （2）徑賽：100m、200m、400m、800m、1500m、5000m、110mH、400mH

  2、女子項目：
  （1）田賽：跳高、跳遠、鉛球（4kg）、標槍（600公克）鐵餅（1kg）、鏈球（4kg）
  （2）徑賽：100m、200m、400m、800m、1500m、5000m、100mH、400mH
九、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公布最新田徑規則。
十、獎勵辦法：
（一）各競賽項目參賽在1人時以表演論只給予成績證明（不頒發獎狀）。
（二）各競賽項目參賽在2至3人時取1名頒發獎狀。
（三）各競賽項目參賽在4至6人時取前3名頒發獎狀。
（四）各競賽項目參賽在7至8人時取前6名頒發獎狀。
十一、附  則：
（一）比賽進行時，如遇風雨須經大會宣佈停止比賽或是延期，否則仍照常舉行。
（二）田賽項目點名於該項比賽時間前40分鐘；徑賽項目點名於該項比賽時間前30分鐘實施，在
    檢錄處報到。
（三）參賽者務必請於11月20日（星期日）上午8時50分參加開幕典禮，9時正式比賽。
十二、懲   罰：
（一）參賽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其參賽資格及己得或應得
      之名次與成績，並收回己發給之獎狀。
（二）參賽選手如不服從裁判及行為不檢，除依規則判決外並按下列罰責處分之：
  1、選手毆打裁判員：取消該選手繼續參賽之資格，並停止該選手參賽權利3年。
  2、教練、職員毆打裁判員：取消該隊（員）繼續參賽活動之資格，並終身停止該職員參與任何
     種類之職員或選手之權利。
  3、選手、教練職員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經裁判員或審判委員當場勸導無效，未於      

     10分鐘內未恢復比賽時，取消該隊（員）繼續參賽之資格，並停止該選手、教練職員一年之 

     參賽、參與權利。
  4、裁判員毆打教練職員或選手：取消該裁判員繼續執行裁判職權資格，並終身停止該裁判員擔
     任任何種類裁判工作之權利。

十三、申 訴：
（一）如發生比賽爭議，須先以口頭向裁判長報備，應於該場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以書面提出
      申訴，不得以口頭提出，凡未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訴者，概不受理。
（二）合法申訴：填具申訴表（如附表），以書面方式向審判委員提出，以審判委員判決為終決，
      並需附繳保證金新台幣貳仟元整，經審判委員會判決申訴無理者，得沒收其保證金。
（三）如抗議成立，則退還保證金。

十四、比賽爭議之判定：
（一）規則有明文規定、或有同等意義解釋者，以裁判員之判決為終決。
（二）規則無明文規定者，由審判委員會判定之，其判決為終決。

十五、本競賽規程經本會呈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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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請先詳閱競賽規程再填寫，並請詳實填寫參考成績與各項資料。
2.成績書寫方式：例35公尺45公分寫成35.45；5分05秒36寫成5:05.36。
3.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聯絡資訊：
  電話：（02）2597-4352分機100(王小姐)、分機101(葉小姐)。傳真：（02）2597-0472

  Email：deaf.sports@msa.hinet.net   網址：http://deafsports.org.tw
  地址：10363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5號2樓214室
